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相关事宜告知书
1. 为了客观、公正处理医疗医疗纠纷案件，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按照《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鄂尔多斯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要求，我市目前只开展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自治区范围开展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机构仅有包头市医学会一家，医患双方申请可以委托包头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技术鉴定。
1. 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是指国家有关部门授予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人，对医患双方发生的医疗损害争议事件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患者的损害结果等所进行的专业技术判断，并向委托单位提交鉴定意见的活动。
1. 因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目前尚未开展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等的相关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不受理首次鉴定为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再次鉴定申请。 
 特此告知
  患方签字：              医方签字：
         
                鄂尔多斯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年   月   日      
 
